
湘扶办联〔2017〕18号

关于将整户低保户录入扶贫信息系统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扶贫开发办公室，民政局：

目前，全省低保清理整顿工作已基本结束，根据《湖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低保和社会保障兜

底脱贫对象认定清理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湘政办明电

〔2017〕45号）文件精神，现就整户低保户录入扶贫信息系

统工作通知如下：

一、录入对象。本次低保清理整顿后的整户低保户，未

在扶贫信息系统中的要纳入，单个低保人员不能纳入。

二、成果运用。凡民政部门在本次低保清理整顿过程中



识别出来的低保户，只要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3026元或“两

不愁、三保障”没有得到解决的，并在低保户认定中严格履行

了湘政办明电〔2017〕45号文件中规定程序的，均可直接纳

入建档立卡系统，不需再走识别程序。

三、录入程序。县级民政部门向本级扶贫部门出具正式

书面材料，将本地需要纳入建档立卡系统的整户低保户名单

提供给本级扶贫部门，同时附所有需纳入贫困户的户表和识

别资料复印件。扶贫部门收到民政部门正式书面材料后，集

中组织进行录入。

四、工作要求。一要分类操作。对本次清理整顿后新纳

入扶贫信息系统的整户低保户，标识为“低保贫困户”；对扶

贫信息系统内原有的低保贫困户，本次不作修改；对整改后

的低保户信息，民政部门要抓紧在低保管理系统内进行完善，

年底国家层面将进行数据比对，统一将比对的“低保贫困户”

在扶贫信息系统内予以标识。二要严谨细致。为确保工作的

严肃性，对于以下两部分人，要建立专门台账，逐一进行登

记和分析，找出问题根源并严肃处理，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

前，暂不进行系统操作。一是在扶贫部门精准识别整改过程

中已清理出来的识别不准户和标识为“脱贫不继续享受扶持

政策户”，而本次低保清理整顿又被认定为整户低保户要求重

新纳入扶贫信息系统的；二是已在扶贫信息系统中的脱贫户，

此次低保整改认定为整户低保户的。三要完善档案。本次低



保贫困户纳入运用的是民政部门的低保识别成果，这部分贫

困户档案要在其封面上统一标识为“低保纳入户”。四要明确

时限。国务院扶贫办将于 8月底关闭扶贫信息系统，待年底

的动态调整时才开放系统，原则上，新纳入的低保贫困户录

入工作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确因特殊情况未录入系统的，

可以在年底动态调整功能开放后继续录入。五要明确责任。

对本次低保户纳入扶贫信息系统工作，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负总责。识别精准度和数据准确性由民政部门负责，录入

工作由扶贫部门负责，各地要成立专门班子，集中力量完成

阶段工作任务。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民政厅

2017年 8月 25日


